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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所上市決策 

HKEx-LD47-2013 (2013 年 1 月刊發) (於 2015 年 4 月更新) (於 2020 年 10 月撤回)  
 
[此上市決策因應新發布的指引信 GL-108-20 (公司秘書的經驗及資格規定)而被取
代。]  

 
涉及人士 甲公司──主板發行人 

X先生及Y先生 ── 甲公司的聯席公司秘書 

事宜 X 先生於豁免期後是否符合資格擔任甲公司秘書 

上市規則 《主板規則》第 3.28 條 

「上市決策」HKEx-LD35-1（2003 年 7 月） 

議決 X 先生符合《上市規則》第 3.28 條所述資格擔任甲公司秘書 

 
實況 

 
背景 

 
1. 甲公司約於 3 年前建議委任 X 先生及 Y 先生為其聯席秘書。Y 先生符

合《上市規則》第 8.17(2)條的要求，X 先生則不然。 
 

2. 當時，聯交所向甲公司授出 3 年豁免期，以准許甲公司委任 X 先生為其秘

書，但條件是 X 先生於豁免期內須由 Y 先生協助。聯交所亦知會甲公司於

豁免期結束後再檢討情況，並預期 X 先生屆時已取得履行公司秘書職責的

有關經驗。 

 
事宜 

 
3. 豁免期結束前，甲公司向聯交所提供資料，證明 X 先生能夠按照《上市規

則》第 3.28 條所述履行秘書職能： 

 
a. X 先生已擔任甲公司的聯席秘書約 3 年，熟悉甲公司的業務及營運。 

 
b. X先生在處理甲公司的秘書及行政事宜上與Y 先生緊密合作。X先生亦

曾參與甲公司的多個公司行動，包括集資活動及關連交易，並協助董事

處理合規事宜。 

 
c. X 先生於豁免期內定期參加有關公司秘書職責的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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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上市規則》 

 
4. 《上市規則》第 3.28 條訂明： 

 
「發行人必須委任一名個別人士為公司秘書，該名人士必須為本交易 

  所認為在學術或 專業資格或有關經驗方面足以履行公司秘書職責 

  的人士。 
 

註： 1 本交易所接納下列各項為認可學術或專業資格： 
(a) 香港特許秘書公會會員； 
(b) 《法律執業者條例》所界定的律師或大律師；及 
(c) 《專業會計師條例》所界定的執業會計師。 

 
2   評估是否具備「有關經驗」時， 本交易所會考慮下
列各項： 
(a) 該名人士任職於發行人及其他發行人的年期及其所

擔當的角色； 
(b) 該名人士對《上市規則》以及其他相關法例及規

則（包括《證券及期貨條例》、《公司條例》、
《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例》及《收購守
則》）的熟悉程度； 

(c) 除《上市規則》第 3.29 條的最低要求外，該名人
士是否曾經及／或將會參加相關培訓；及 

(d) 該名人士於其他司法權區的專業資格。」 
 

5. 《上市規則》第 8.17 條訂明： 
 

「發行人必須委任一名符合《上市規則》第 3.28 條規定的公司秘

書。」 

 
6. 現行《上市規則》第 3.28 及 8.17 條已於 2012 年 1 月1 日起生效。於規則修

訂前，第 8.17 條曾訂明： 

 
「發行人的公司秘書須為一名通常居於香港的人士，具備履行發行人

公司秘書職務所 需的知識及經驗，並符合下列其中一項規定： 

 
(1) 如發行人於 1989 年 12 月 1 日已經上市，該秘書須於該日任職為

該發行人的公司秘書；或 
 

(2) 該秘書為香港特許秘書公會的普通會員 、《執業律師條例》所界定

的律師或大律師，或專業會計師；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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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秘書為一名本交易所認為在學術或專業資格或有關經驗方

面，足以履行該等職務的個別人士。」 

 
分析 

 

7. 聯交所向甲公司授出豁免時，預期 X 先生可於豁免期內取得當時《上市規

則》第 8.17 條（現時為《上市規則》第 3.28 條）規定的「有關經驗」，且

毋須延長豁免期。 

 
8. 根據甲公司於豁免期結束時所提交的文件，聯交所接納 X 先生是有能力履

行甲公司秘書的職責。此乃考慮到 X 先生於甲公司的工作經驗、其處理該

公司的秘書事務及合規事項時所擔當的角色以及其過往參加的相關培訓。聯 

交所亦注意到甲公司於豁免期內不曾嚴重違反《上市規則》。 

 
 
總結 

 
9. X 先生於豁免期後符合《上市規則》第 3.28 條所述資格擔任甲公司秘書。 


